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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

客戶審查措施有欠妥適。 

未確認高風險客戶之財富及資金來源。 

對已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疑似洗錢交易(STR)之客戶，

未適時研判是否調整客戶風險等級。 

改
善
作
法 

 應落實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

及打擊資恐辦法」第 6條第 1款第 2目規定，核實

確認高風險客戶之財富及資金來源。 

應落實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

及打擊資恐辦法」第 5條第 2款規定，依審視結果

對客戶辦理風險評估，以確保所進行之交易與客戶

及其業務、風險相符。 

缺
失
情
節 

缺 失 
態 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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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失
情
節 

對客戶遭通報涉及詐騙，未瞭解該等遭通報客戶間

交易及提幣流向之關聯，暨評估申報 STR之必要性。 

符合所定可疑交易態樣之客戶交易，有未觸發可疑

交易警示以辦理調查者。 

 可疑交易態樣之監控金額門檻均為固定值，致未能

反映客戶洗錢風險等級差異。 

應落實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

及打擊資恐辦法」第 3 條第 2款第 3目規定，對遭

通報涉及詐騙客戶加強審查及交易調查，瞭解客戶

間之關聯性及申報可疑交易之必要性，並就尚有交

易權限之客戶，瞭解其過往交易之合理性，以評估

應採取之風險控管措施。 

應依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

打擊資恐辦法」第 12 條規定，以風險基礎原則，

訂定交易監控機制，並定期檢討所定監控態樣之完

整性及有效性。 

對客戶交易之持續監控機制未臻完善。 

改
善
作
法 

缺 失 
態 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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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失
情
節 

雖有配置稽核人員，惟未曾辦理查核。 

稽核人員未具獨立性，有由洗錢防制專責人員或法

令遵循人員等兼任。 

應落實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

及打擊資恐辦法」第 15條第 1項規定，建立測試防

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制度有效性之獨立稽核功能，並

辦理獨立查核及提具查核意見。 

未建立有效之獨立稽核功能。 

改
善
作
法 

缺 失 
態 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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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國銀行 

 

缺失 
態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應依本會 112 年 11 月 2 日金管銀法字第

1120230383 號函規定，配合數位發展部所定「第

三方支付服務機構能量登錄」相關機制，未來第三

方支付業者未完成能量登錄，銀行則不受理其開

戶。 

應依銀行公會 113 年 8 月 6 日強化銀行對企業戶

開立帳戶之審查機制，確實審核營業行為證明，對

設立未滿半年、資本額偏低之企業戶開立帳戶，強

化身分驗證及加強審查公司營運項目與登記地址

之合理性。 

 辦理開戶審查作業有待加強。 

改
善
作
法 

對客戶自述主要業務或營業項目有第三方支付

者，未確認客戶是否確實為第三方支付業者，並

於數位發展部網站確認是否已完成能量登錄，即

受理開戶並評估為低風險。 

對新成立且資本額未達驗資門檻之獨資企業辦理

開戶審查作業，未查證是否有實際營業行為，或

其營業登記地址有多家企業登記設立未查證是否

異常，致帳戶開立未久即有詐騙款項匯入而遭警

示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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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 
態樣 

缺
失
情
節 

對客戶初始申請企業網路銀行，未考量客戶風險特

性及金流往來情形等條件，審視其申請交易限額之

合理性及真實性，給予差別轉帳額度或限制申請資

格，致有對資本額較低之企業核予高額或無限之轉

帳額度，嗣後遭通報為警示帳戶。 

應依 113年 1月 5日銀行公會所訂「網路銀行約定

轉帳管控精進措施相關事項」之意旨，對於受理客

戶申請轉帳交易額度，應視客戶金流往來情形等條

件，給予客戶差別轉帳額度，並建立明確之覆核機

制。 

對客戶申請企業網路銀行轉帳額度之核給作業有欠妥

適。 

改
善
作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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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以風險基礎方法，對高風險外籍人士之交易特徵

建立異常檢核態樣。 

未將透過聯徵中心介接取得內政部移民署所提供

高風險外籍人士在臺狀態、行方不明及遭查處收容

或遣返名單之相關帳戶納入系統檢核控管。 

應依銀行公會所訂「疑似涉及不法高風險外籍人

士存款帳戶控管實務建議意見」，對高風險外籍人

士開戶後持續注意其帳戶往來情形，對疑似涉及

不法態樣之帳戶，依風險基礎方法認定，視個案情

況採取適當處理措施。 

應就疑似涉及不法之高風險外籍人士存款帳戶落

實控管，並確實辦理查證作業，以提升辨識疑似不

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有效性。 

對高風險外籍人士帳戶控管情形欠妥。 

改
善
作
法 

缺失 
態樣 

缺
失
情
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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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銀行在臺分行 

改
善
作
法 

缺 失 
態 樣 辦理客戶持續審查作業有欠妥適。 

應強化客戶基本資訊定期審查機制，以利客戶主檔

內容正確性，另辦理高風險客戶審查作業，應依「金

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第 5 條第 3 款規定，定期

檢視其辨識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所取得之資訊

是否足夠，並確保該等資訊之更新。 

缺
失
情
節 

辦理客戶定期審查作業，有客戶公司註冊地址與客

戶主檔內容不符，惟未查證及未辦理資料更新者，或

對高風險客戶之審查程序，未重新確認客戶身分及

風險等級，且審查內容僅列部分身分確認要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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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合作社 

改
善
作
法 

缺
失
情
節 

對未完成實質受益人辨識之客戶臨櫃辦理交易時，端末

系統交易畫面雖有提醒櫃員辦理實質受益人辨識作業，

惟尚未建立後續管控措施，致漏未對客戶補辦實質受益

人辨識作業並進行建檔。 

應依照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第3條第4款規定辦理客

戶實質受益人之辨識，並以合理措施驗證其身分。 

改
善
作
法 

未落實對實質受益人之辨識作業。 
缺 失 
態 樣 



-9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券商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對中、高風險客戶未依期限辦理定期審查。 

對防制洗錢風險等級為高風險客戶之持續監督，

包含疑似洗錢態樣之參數、檢視程序、監控頻率

及核定層級，未採取強化措施持續監督客戶往來

交易。 

未落實辦理客戶定期審查及交易持續監控作業。 

應依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第 5 條第 3 款規

定，完成客戶風險之定期審查作業。 

應依「證券商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

制計畫指引」第 7 點第 2 項規定，針對高風險客

戶與具特定高風險因子之客戶採取不同的管控措

施。 

改
善
作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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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

 

辧理基金投資於高風險國家或地區之風險評估作

業有欠妥適。 

。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辦理基金投資於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

(FATF)所公布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

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，有未於首次投資前評估

風險。 

應依本會 109 年 6 月 24 日金管證投字第

1090138572 號函同意備查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

相關規定問答集-投信投顧事業篇第 8 題規定，基

金首次投資 FATF 所公布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

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前，應再次辦

理風險評估，往後並應定期評估。 
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

-11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壽保險公司 

改
善
作
法 

行業風險評估將「地政士」行業列為「低風險」等

級，未參考「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」

列為「中風險」等級。 

客戶職業建檔錯誤，致低估客戶之風險評級，如：

將「專業投資人」(中風險)建檔為「一般內勤人員」

(低風險)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辦理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作業，行業風險等級之設定

欠周延或未落實評估。 

缺
失
情
節 

對客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級模型，應參考「國家

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」之行業洗錢及

資恐弱點評估結果設定行業風險等級，並確實執

行評估程序，正確歸類客戶之職業及風險評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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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保險公司 

 行業風險評估未參考「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

險評估報告」，將「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

人員」列為「高風險」等級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改
善
作
法 

 對客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級模型，應參考「國家洗

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」之行業洗錢及資恐

弱點評估結果設定行業風險等級，並確實執行評估

程序。 

辦理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作業，行業風險等級之設定

欠周延。 
 

缺
失
情
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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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

改
善
作
法 

辦理大額通貨申報作業欠妥。 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辦理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，有未於交易完成後 5

個營業日內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。 

 應確實依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第 13條之規定，

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，於交易完成後 5 個營

業日內，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。 


